
附件 1

成都市房屋白蚁防治企业信用信息记分标准

序号
评价
分类

评价项目 评价标准 标准分
评价
期限

认定依据或
证明材料

采集单位

1
基本
信息

企业基本信息：
（一）企业登记注册
信息；
（二）从业人员信
息；
（三）上传房屋白蚁
防治服务协议或施
工记录。

1.白蚁防治企业申报的基本信息符合
要求，通过公示后即可得基本信息初始
分值 80分；
2.凡是在信用信息管理系统中基本信
息已生效的白蚁防治企业，每一季度获
得基本信息分值 80分。一季度内，白
蚁防治企业上传房屋白蚁防治服务协
议或施工记录且经信用信息公示完毕
的，基本信息分值自公示完成后下一个
工作日上调为 95分；一个季度内，白
蚁防治企业未上传房屋白蚁防治服务
协议或施工记录的，或者上传房屋白蚁
防治服务协议或施工记录但未完成信
用信息公示的，基本信息分值保持 80

95
企业存
续期

/ 企业诚信申报



分不变。

2.1

良好
行为
信息

表彰奖励信息（近 1

年在蓉从事白蚁防
治活动获得省级部
门及以上的奖励、表
彰和竞赛前三名）

1.奖励：企业自主开展的项目获得省级
部门及以上奖励的，得 3分。
2.表彰：企业获得省级部门及以上表彰
的，得 3分。
3.竞赛：获得省级部门及以上竞赛前三
名的，得 3分。
注：有效评价期限内，同一表彰奖励项
目不累计加分；以上表彰奖励内容应与
白蚁防治相关，且加分累计最高不超过

3

自评价
生效之
日起 12

个月

相关表彰文
件或者证明

文件
企业诚信申报



3分，应提供获奖证书或表彰奖励的正
式文件。

2.2

科技创新信息（近 1

年在蓉从事白蚁防
治活动中取得的科
技创新成果）

企业参与房屋白蚁防治相关标准的编
制。其中，主编、参编国家标准每次得
2分，主编、参编行业标准每次得 1分，
主编、参编地方标准每有一项得 0.5分。
累计得分不超过 2分。

2

自评价
生效之
日起 12

个月

相关标准制
定证明文件

企业诚信申报

3.1

不良
行为
信息

通过报刊、宣传单、
宣传册、网络等媒介
宣传的白蚁防治服
务相关信息与实际
不相符的

1.对社会造成轻微不良影响的，每次扣
1分，评价期限自评价生效之日起 3个
月。

2.对社会造成较大不良影响的，每次扣
5分，评价期限自评价生效之日起 6个
月。

3.对社会造成重大不良影响的，得分清
0，信用等级降为 D级，评价期限自评
价生效之日起 12个月。

评价期
限详见
评价标
准

《中华人民
共和国反不
正当竞争
法》第六条

区（市）县住建主
管部门

3.2

用于白蚁防治的药
剂不是国家有关部
门批准且标明可防
治白蚁的合格产品

1.造成轻微不良影响的，每次扣 1分，

评价期限自评价生效之日起 3个月。

2.造成较大不良影响的，每次扣 5分，

评价期限自评价生效之日起 6个月。

3.造成重大不良影响的，得分清 0，信

评价期
限详见
评价标
准

《四川省城
市房屋白蚁
防治办法》
第十条

区（市）县住建主
管部门



用等级降为 D级，评价期限自评价生

效之日起 12个月。

3.3

违反现行法律法规，
未按国家和省有关
城市房屋白蚁防治
的标准、施工技术规
范和操作程序进行

防治

1.违反现行法律法规或标准、规范强制
性条文规定的，每次扣 5分。

2.违反标准、规范一般性条文规定的，

每次扣 3分。

自评价
生效之
日起 6

个月

《建设部关
于修改<城
市房屋白蚁
防治管理规
定>的决定》
第九条；《四
川省城市房
屋白蚁防治
办法》第八
条

区（市）县住建主
管部门

3.4

受到区（市）县及以
上住建主管部门行
政处罚或通报的

受到国家、省住建主管部门行政处罚或
通报的，每次分别扣 4分、3分，评价
期限自评价生效之日起 6个月；受到
市、区（市）县住建主管部门通报的，
每次分别扣 2分、1分，评价期限自评
价生效之日起 3个月。同一事项不重复
扣分，以最高扣分为准。

评价期
限详见
评价标
准

行政处罚决
定书或通报

文件

区（市）县住建主
管部门



3.5

拒不配合住建主管
部门的监督、检查
的，或拒绝提供反映
业务情况真实材料
的

每次扣 2分。
自评价
生效之
日起 3

个月

《行政处罚
法》第三十

七条

区（市）县住建主
管部门

3.6

在信用信息填报中
伪造相关资料、弄虚
作假隐瞒真相的

每次扣 40分。
自评价
生效之
日起 12

个月

《成都市企
业信用信息
管理办法》
第二十四条

区（市）县住建主
管部门

注：轻微不良行为信息评价期限为 3个月，一般不良行为信息评价期限为 6个月，严重不良行为信息评价期限为 12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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